
浪子的比喻
經文：路15:11-32

引言：

耶穌說這比喻的背景。

一．父子之間的生命關係

1.是愛。

2.是恩典。

3.是盼望。

二．父親給兒子的

1.繼承權。

2.自由權。

3.責任感。

三．父親對兒子的心

1.是期望的。望子成龍。

2.是赦免的。饒恕的，不計較的。

3.是有厚恩的。只要悔改，就恢復其兒子的權利。

4.父子之間的相交是最大的享受，是超物質的。神今日要我們明白這點，但

今日的人類多將父子的關係建立在物質上，對神的態度也如此。

四．弟兄的責任(路15:25-32)

1.有關懷的責任。不能任憑弟兄墮落而不顧。

2.有勸導的責任。

3.有接納的責任。

4.有骨肉切身的責任。

結論：

今日我們對人類的失敗有何責任感？對教會有何責任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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